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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

2024/25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

「區本計劃」簡介會

(非政府機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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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迎詞

計劃簡介 申請資格、手續、審批程序、計劃推行及監察

非政府機構代表分享

小休

廉政公署人員分享 主題：誠信管理

問答環節

流程



計劃目的

為清貧學生提供多一些支援和機會

• 提昇他們的學習效能

• 擴闊他們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

• 增強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和歸屬感以達致全
人發展

 在對象學生所屬的鄰里社區，為他們提供支
援服務，長遠而言建立支援服務網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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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的發展

 由2005/06學年開始實施；

 2006/07學年起：

◦ 校本津貼 (供學校申請)
◦ 區本計劃撥款 (供非政府機構申請，
可與學校協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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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對象

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(綜援)或學生
資助計劃全額津貼(全額津貼)的小一
至中六學生

 學校可使用最多25%名額給予其他清貧
學生參加計劃

 服務整個地區的計劃，須確保學生就
讀/居住於計劃推行所屬區內



計劃的主要元素

 發展學生的學習技巧，尤其是組織、
保存及應用所學知識的策略

 培育學生的自我價值及發展他們的自
我照顧能力

 發展個人、人際和社交技巧

 培養自尊及與他人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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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後計劃可涵蓋廣泛類別的活動，如:

•功課輔導

•文化藝術活動

•參觀/戶外探訪

•體育活動

•義工服務

•領袖訓練

計劃內容



申請區本計劃的資格

申請機構必須為非政府機構，並須：

 為法定機構或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(如《公
司條例》(第32章)、《社團條例》(第 151章)等
法例)註冊的組織；其公司章程、機構憲章或社
團會章內有關成立目標應包括提供與社福相關
的服務；及

 根據《稅務條例》(第112章)第88條獲認可為公
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信託團體；及

 具有相當經驗舉辦相關的課後活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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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上電子表格 (e-Form)

• 機構可透過網上電子表格遞交「區本計劃」申請表格

( 2024 / 25 學年 )

區本計劃申請手續



申請手續(續)

申請表格可從下列教育局網頁下載：

http://www.edb.gov.hk/salsp

接受申請日期：2024年2月26日

截止申請日期：2024年3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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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edb.gov.hk/sals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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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期提交的申請一般不會受理，然而委員會會就以下情況作

個別考慮：

 機構與學校協作計劃；及

 機構須於截止日期起計不遲於15個工作天內提交申請及以

書面解釋逾期提交申請的原因，並提供協作學校的相關証

明文件以作支持。

有關上述逾期申請的處理，委員會亦會就機構過往提交申請的

情況作考慮。

申請手續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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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遞交的文件：
所有機構可透過網上電子表格、郵寄或親身遞交申請

網上電子表格：寄回協作學校簽署及蓋印確認的相關文件的正
本(F1/F2部及I部)

郵寄或親身：申請表格正本及副本各1份；及

每份申請均須夾附據《稅務條例》(第112章)第88條獲認可為
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信託團體的證明(包括授權推行計劃的
附屬機構)

新申請及曾參與區本計劃但有以下資料更新的機構：

除上述文件外，還須提交

公司章程、機構憲章或社團會章；

相關社福經驗簡介，例如曾舉辦課後活動的項目、對象及人數
等(新申請機構適用)

申請手續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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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服務整個地區的計劃的機構：

(如申請活動包括：功課輔導、學習技巧及語文
訓練)

證明機構可於所申請的地點進行非正規課程
的相關文件或 *「豁免學校註冊申請書」 (須
連同消防裝備及設備證書(FS251)遞交)

* 「豁免學校註冊申請書」已於2024年1月更新，
如需索取或查詢有關申請詳情，請致電學校註冊
及監察組（電話：2186 6420）

申請手續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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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：
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委員會已決議：

◦每個區本計劃的申請款額上限為港幣二百五
十萬元

◦執行區本計劃的計劃統籌員，不論服務區本
計劃數目多寡，其負責的所有區本計劃總額
上限亦不能超逾港幣二百五十萬元

申請手續(續)



由教育局、社會福利署、非政府機構、家長及學校
界別代表組成的委員會將負責審核所有申請

評審準則：

 是否惠及計劃對象（合資格清貧學生）

 能否持續地對他們發揮正面的影響

 計劃長遠而言能否在社區建立服務網絡

 機構籌辦計劃的往績

(服務整個地區計劃的撥款額會以區本計劃總撥款10%為上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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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批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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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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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表A至J部
A部: 推行計劃的區域 (如有協作學校，請與學校確認)

B部: 申請機構資料 (曾參與計劃的機構，請填寫非政府機構編號)

C部: 申請非政府機構聲明
D1部: 推行計劃的部門/單位資料或
D2部: 推行計劃的附屬機構資料
E部: 計劃統籌員/聯絡人資料
F1部: 協作學校聲明 (繼續協作)或
F2部: 協作學校聲明 (並非上年度協作)

G部: 建議計劃資料
H部: 各項活動合資格參加人數表
I部: 計劃的分項活動詳情[共11類] (戶外/參觀活動，必須填寫地區)

J部: 整項計劃的收入及開支預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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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1部 (共1頁)
適用於與機構
於本學年協作
推行計劃，並
將於來年繼續
協作的學校填
寫

協作學校聲明 樣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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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作學校聲明F2部(共3頁)
適用於與機構並沒有於本學年協作推行計劃的學校填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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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作學校聲明

•導師文件（如資歷證明、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等）

•活動開展／修訂通知安排

•導師出缺／更換安排

•其他安排

確保雙方在計劃詳情（如學校的需求、活動安排
及導師條件等）已達成共識，使計劃能於日後順
利推行

F2部：面談紀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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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計劃推行日期：

8月1日至翌年7月31日

• 機構可與學校協商計劃
開始及結束日期（在上
述時期內推行即可）

G部：建議計劃資料

樣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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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學習效能

• 功課輔導

• 學習技巧訓
練

• 語文訓練

B 課堂以外的
學習經驗

• 文化藝術

• 參觀／戶外
活動

• 體育活動

C 社會認識／
個人成長

• 義工服務

• 自信心訓練

• 社交／溝通
技巧訓練

• 歷奇活動

• 領袖訓練

I部:計劃的分項活動詳情
 3大範疇，共11類
 為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，每所學校／每個地區計劃舉

辦的活動須最少涵蓋以下其中兩個範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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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1 功課輔導

愛心學校

100

添馬小學

50

B1 水墨畫 50 20

B2參觀太空館 50

樣本

150

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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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學校簽署蓋
印以確認每個
申請活動

導師的學歷以
畢業為準

有關導師資歷
要求，請參閱
區本計劃指引
第8段(C)(iii)

樣本

活動詳情

活動預算
開支項目

審批時會作參考



申請獲批核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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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將會由7月起收取批函

學校會獲另函通知



機構批核通知書
20XX/XX年度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– 區本計劃

計劃編號ST2XXX

多謝貴機構為推行題述計劃的申請。

本局現通知閣下，經「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委員會」審批後，貴機構已獲批港幣
不超逾$120,000元的撥款以資助推行獲批核的活動，活動詳情請參閱夾附的申請表副
本。本局已根據「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委員會」所擬定的審批原則及準則和各區
的分配預算，對貴機構原本的建議作出修訂(包括預算開支) ；

(必須於限期前交回接受撥款回條)

學校批核通知書
20XX/XX年度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- 區本計劃

計劃編號ST2XXX

本局已批核貴校與XX機構協作的區本計劃申請。

題述區本計劃的申請獲批港幣不超逾$100,000元的撥款，用以資助上述協作
機構為貴校籌辦獲批核的活動，活動詳情請參閱夾附的申請表副本。請貴校與機
構及早協商，盡快落實推行獲批核的課後活動；

包括統籌及行政費用

不包括統籌及行政費用

樣本

樣本

26



27

 附件:
分項活動詳情

15/3/2020

樣本

44,550

2,228

46,778

46,778

批核組數、節數、
時數、師生比例

批核導師資歷

批核導師薪金

按批核計劃內
容及活動預算
推行

所有計劃必須
於7月31日或以
前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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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行計劃

按批核計劃內容及活動預算推行，包括所批
的導師人數、組數、節數以及活動地點不可
任意更改。如需修訂計劃內容或活動預算，
機構須預先以書面向教育局申請，獲批核後
方可執行。

機構應按批出的預算及獲批核的導師人數聘
請導師，如機構能以相對低廉的價格聘請導
師，餘款則須退回本局。

聘請額外的導師/助理，須預先獲得本局的批
核，否則該額外人手的費用須由機構承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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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行計劃(續)

•機構必須按獲批內容、區本計劃指引及受
款人協議書條文為學校推行計劃。

•機構必須與協作學校保持良好溝通，適時
檢討計劃，務求服務能切合學生需要。

原則



30

推行計劃(續)

•批核信函連附件
•受款人協議書
•區本計劃指引
•常見問題

http://www.edb.gov.hk/salsp

重要文件

主頁 > 學生及家長相關 > 支援及資助
>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> 區本計劃

http://www.edb.gov.hk/sals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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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址：http://www.edb.gov.hk/salsp

主頁 > 學生及家長相關 > 支援及資助 >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> 區本計劃

(20XX/XX學年)

http://www.edb.gov.hk/salsp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index.html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tudent-parents/list-page.html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tudent-parents/list-page.html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tudent-parents/support-subsidies/after-sch-learning-support-program/index.html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tudent-parents/support-subsidies/after-sch-learning-support-program/community-based-projects/index.html


「區本計劃指引」注意事項
導師的資歷要求(以畢業為準，持有非本地學歷者須申請學歷評估)

[8(c)第iii點] 

功課輔導上限為每星期4.5小時 [8(d)活動方面第v點]

若實際參與學生數目低於批核人數，機構須按比例相應減少組別數及
所有項目的開支 [8(d)活動方面第ix點]，而非直接減少組別的人數，以
確保資源運用得宜

未能舉辦已批核的活動，機構須按比例減少相關的行政費及統籌費，
並將餘款退回教育局 [8(d)計劃統籌及行政費第iii點]

須按指定時間提交有關報告，如機構未能提交報告，或所提交的報告
資料不足、不詳或有虛假成分，教育局或會暫停發放或終止撥款及／
或對機構採取進一步行動 [9(a)]

須按附錄有關資助項目分項說明入帳

聘用導師時必須採用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 [8(c)段第iv點]

機構應確保受聘用導師或其他人士於舉辦學校活動時，能符合校方的
要求，他們向學生傳遞的訊息必須符合學校教育的學習宗旨及課程目
標；以及有關活動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[8(c)段第iv點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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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修訂

 若計劃內容或活動預算需作出修訂（如更改學生人數、節
數、組數、時數、活動地點、預算、取消及新增活動等），
經機構與協作學校商討並取得共識後（適用於機構與學校
協作的計劃），須由機構預先以書面向教育局申請。

 批核時間：十個工作天（表格填寫正確及資料齊備起計）

 收到本局書面回覆修訂結果後方可執行，否則有關費用須
由機構自行承擔。

 所有計劃修訂申請必須於該學年的5月31日或之前送交學生
特別支援組辦理，本局不會受理逾期的申請；未經申請的
修訂不會於事後獲批准，相關開支須由機構自行承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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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獲資助機構須與教育局簽訂受款人協議(副本可從教育局
網頁下載)

 撥款分三期發放：

第一期(30%，交回接受撥款回條及款項付予銀行授權書
(通用表格第179A號)後發放)；

第二期(40%，交回進度報告及經核實無誤後發放)；

第三期(不多於30%，交回終期報告及經核實無誤後按實
際開支發放)。

 除按個別情況的批核外，任何因機構未能妥善澄清／修正
所需報告而暫緩的撥款會於計劃完成後一年被撤銷。

34

行政及財務安排



行政及財務安排(續)
 須備存獨立的分項帳(所有的活動收入和支出紀錄須至

少保存七年，以供查閱)

 所有收入，包括利息及利潤須全數用於推行計劃

 活動的開支須以真實完成的情況計算，實報實銷

 計劃完成後如有餘款，須退回教育局

 如開支超出獲批金額，須由機構自行承擔

 計劃完成後，須依時向教育局呈交經審計帳目

 如計劃未能推行，須將撥款全數歸還教育局

 若機構未能依時退還餘款，本局或會以進行中的計劃撥
款抵銷其欠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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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 計劃報告

須於指定日期提交下列報告：
(如機構未能提交報告，或所提交的報告資料不足、不詳或有虛假成
分，教育局或會暫停發放或終止撥款及／或對機構採取進一步行動)

運作實況簡報 2024年10月底前

進度報告 2025年1月底前

終期報告 2025年9月底前

*核數報告 2026年1月底前

*由2024/25學年開始的計劃，機構須按計劃學年及教育局指定的
規格，提交由核數報告支持的經審計帳目，有關詳情將於稍後
公布。

監察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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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上電子表格 (e-Form)

• 機構可透過網上電子表格遞交「區本計劃」相關的表格包括
計劃申請表、運作實況簡報、進度報告、計劃修訂申請及終
期報告

網址：http://www.edb.gov.hk/salsp

主頁 > 學生及家長相關 > 支援及資助 >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> 區本計劃

http://www.edb.gov.hk/salsp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index.html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tudent-parents/list-page.html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tudent-parents/list-page.html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tudent-parents/support-subsidies/after-sch-learning-support-program/index.html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tudent-parents/support-subsidies/after-sch-learning-support-program/community-based-projects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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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表格 (e-Form)遞交系統 - 建立帳戶



監察機制(續)

(b) 監管
 機構須保留活動推行資料，包括學生及導師出席記錄

(由導師及學生簽署作實)、實際參與學生人數、開展組
數及完成節數等，以及須備存獨立的分項帳(所有的活
動收入和支出紀錄須至少保存七年)，以供教育局查閱

 服務整個地區計劃 – 須於每項活動開展後一個月內提
交參加學生名單

 為監察計劃的推行，教育局人員將會到訪機構和協作
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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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收支表
已完成活動情況

與學校協作的活動須
由協作學校校長或負
責老師核實活動實際
的開辦組數、每組節
數及每節時數，然後
由學校簽署蓋印以作
確認核實。

如有需要，教育局會
要求機構提供有關活
動的導師及學生出席
紀錄及相關單據，以
作查閱。

區本計劃終期報告 樣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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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
檢查文件

觀課

意見交流

於到訪後一個月內交回已填妥的問卷

至學生特別支援組

督導探訪
(預約/非預約)



區本計劃行事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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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事項

2024年2月26日 區本計劃接受申請

2024年3月28日 區本計劃截止申請

2024年7月
教育局將會以書面形式

通知審批結果

2024年8月/ 9月 區本計劃統籌員工作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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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點申請

◦機構可透過網上電子表格、郵寄或親身 (必須使用
2024/25學年表格)遞交申請

網上電子表格：寄回協作學校簽署及蓋印確認的相關

文件的正本(F1/F2部及I部)

郵寄或親身：正本及副本各1份

◦如與學校協作，須簽署簽署確認協作學校聲明：

F1部(繼續協作)或F2部(並非上年度協作)

◦ I部活動細則須由協作學校(如有)簽署確認

◦截止日期：2024年3月28日

◦學校會跟機構同步收到批核結果，機構須與學校共同協

商有關細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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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行計劃(續)
•導師及學生出席紀錄須簽署作實（每項活動的每個組別均

須有獨立紀錄）

•開支(包括導師費)須實報實銷，並不能超出獲批金額上限，

如開支超出獲批金額，須由機構自行承擔

•留意區本指引附錄有關資助項目分項說明

•所有活動的改動，必須事先提出修訂計劃申請並獲批核，

否則有關費用須由機構自行承擔；所有修訂申請必須於該

學年5月31日前遞交，逾期申請不會受理

重點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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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
•機構須準時提交反映實際情況的報告

•機構須保留活動推行資料，包括學生及導師出席記

錄(由學生及導師簽署作實)、實際參與學生人數、

開展組數及完成節數等，以及須備存獨立的分項帳

(所有的活動收入和支出紀錄須至少保存七年)，以

供教育局查閱。

•教育局人員會到訪學校進行探訪(預約/非預約)

重點(續)



地址：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11樓1141室

傳真：3107 1306

網址：http://www.edb.gov.hk/salsp

(主頁學生及家長相關支援及資助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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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責主任 地 區 電話

鄧尹而女士
中西區、灣仔、南區、離島、東區、

荃灣、葵青
2892 6646

鄧凱文女士 油尖旺、北區、沙田、大埔 2892 6647

趙苑鈴女士 屯門、元朗、深水埗 2892 6648

葉圳祥先生 九龍城、觀塘、西貢、黃大仙 2892 6649

「區本計劃」查詢詳情
請聯絡學生特別支援組以下負責主任：

http://www.edb.gov.hk/salsp

